「半線情懷—彰化縣老照片（傳統建築與空間）」徵集簡章
1、 宗    旨：為鼓勵縣民共同參與鄉土文獻保存工作，進而激發愛
              鄉、愛土情懷。

2、 指導單位：彰化縣政府
3、 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文化局

四、徵集對象：凡持有民國50年以前，有關彰化縣地區傳統建築與空

             間，具有人文風情、歷史意義之舊照片者（尺寸不拘）
             皆歡迎踴躍參與。

五、徵集日期：即日起至96年9月30日截止。

六、徵集方法：請填具所附表格，連同照片親送或郵寄至彰化縣文化
              局文化資產課（500彰化市中山路2段500號）。
七、徵選方式：由主辦單位聘請攝影專家、在地賢達、耆老等評選。
八、獎     勵：獲採用之老照片，由主辦單位發給每張使用費新台幣
              500元整。
九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每人參加件數不限。

（二）獲選之照片主辦單位有權複製或製作各種文宣（如：專輯、光
      碟、網路…等）發行使用，並俟製作完成後併照片使用費專函

      返還。

（三）未獲選照片由主辦單位統一通知領（寄）回。

（四）作品逾期未領回或郵遞住址不詳者，主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，
       並逕行處理，作者不得異議。
十、洽詢方式：彰化縣文化局文化資產課；電話：（04）7250057*416
    e-mail：mus_yin@mail.bocach.gov.tw。
十一、本簡章若有未盡之處，本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告於文化局網站

    http：//www.bocach.gov.tw。
◎照片請盡量詳實說明，若不確定者請填「不詳」。

	照片說明

	拍攝時間：

拍攝地點：

攝 影 者：

內    容：（包含拍攝時的人、事、物）


	提供者
	參與聲明

	姓名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E-mail：
	本人提供所附照片參與「半線情懷-彰化縣古蹟與歷史建築老照片」徵集活動，如經採用，同意由主辦單位辦理出版與展覽及未來非營利刊物中，同時主辦單位有本照片之展覽發表權暨製版權。

聲明人：

（簽章）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